
Integrated Waste Solutions Group Holdings Limited 

综合环保集团有限公司 

（于开曼群岛注册成立的有限公司） 

（「本公司」） 

 

 

向董事会垂询的程序 

 

 

本公司股东可将彼等对本公司董事会（「董事会」）之查询及关注寄至本公司于香

港的主要营业地点（地址为香港新界将军澳工业村骏昌街8号综合环保大楼），收件

人为本公司之公司秘书（「公司秘书」）。  

 

一经收纥查询，公司秘书将：  

 

1. 有关董事会权限内事宜的通讯转交本公司执行董事；  

2. 有关董事委员会职权范围内事宜的通讯转交适当委员会的主席；及  

3. 有关日常业务事宜（如建议、咨询及客户投诉）的通讯转交本公司相称的管理层。  

 


